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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普查机构认真落实《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豫政〔2023〕8号）、《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三政〔2023〕7号）和《卢氏县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卢政〔2023〕4号）要求，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顺利完成普查数据采集、审核和汇总评估工作。普查结果显示，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大幅增加，吸纳更多从业人员；企业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稳步增长，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持续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五年来我县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普查主要目的和主要工作

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调查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掌握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我县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以及我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等发展载体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卢氏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县经济普查工作从2023年5月开始，历时两年，顺利完成了机构组建、宣传动员、方案研制、普查试点、人员培训、普查区划分、单位清查、现场登记、投入产出调查、数据审核验收、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工作，现在进入主要数据发布和资料开发应用阶段。

二、普查主要特点

（一）精心做好普查工作保障。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支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普查责任。提出坚持依法普查、确保数据质量、创新普查方式、广泛宣传动员、强化成果应用高质量的总要求，全面落实上级各项工作部署，精心统筹扎实推进普查工作。县政府及时组建成立了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经普领导小组26个部门和单位职责人员。按照“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做到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形成了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全县“一盘棋”工作格局，为“五经普”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严格执行普查流程规范。认真学习落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河南省实施方案》，选优配强普查队伍，对全县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开展系统化、持续性业务培训，规范有序实施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和个体经营户抽样调查。全面加强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坚持边普查、边审核、边检查，确保普查源头数据真实可靠。

（三）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此次普查统筹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兼顾调查内容及方法差异，以“统分结合”方式有效整合业务环节。对全县6家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首次建立统一的电子统计台账，提前组织整理调查数据，有效减轻填报难度。加强投入产出调查数据与普查数据比对检查，着力提高数据的协调性和匹配性。

（四）提升普查工作质效。进一步强化部门数据共享应用，有效整合编制、民政、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行政记录，为开展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提供了数据基础。深化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使用全国统一采集模式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电子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普查，提高普查人员管理与培训信息化水平，普查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五）全流程管控数据质量。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为民普查，强化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全面防治统计造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县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印发实施《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案》，经普办与乡镇普查工作人员全员参与，坚持依法普查、科学普查，加强普查数据审核验收，及时纠正各类普查不规范现象，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三、普查主要数据

（一）单位情况。2023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4081个，比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1087个，增长36.3%；产业活动单位4882个，增加1028个，增长26.7%；个体经营户10605个，减少255个，下降2.3%。

按行业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883个，占21.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626个，占15.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87个，占14.4%。

按区域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量位居前三位的乡（镇）是：城关镇1971个，占48.3%；东明镇559个，占13.7%；文峪乡296个，占7.3%。卢氏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38个。

（二）从业人员情况。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0842人，比2018年末增加8720人，增长20.7%，其中女性从业人员20025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13159人，增加342人，增长2.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37683人，增加8378人，增长28.6%。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20403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1013人。

按行业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8426人，占16.6%；建筑业6754人，占13.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925人，占11.7%。在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10435人，占51.1%；住宿和餐饮业3348人，占16.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2000人，占9.8%。
按区域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位居前三位的的乡（镇）是：城关镇21533人，占42.4%；东明镇12214人，占24.0%；文峪乡4875人，占9.6%。卢氏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上”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192人。

（三）资产负债和营业收入情况。从资产看，2023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966034.3万元；其中，第二产业1109205.1万元，第三产业2856829.2万元。从负债看，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1263190.6万元；其中，第二产业582437.3万元；第三产业680753.3万元。从营业收入看，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1810937.0万元；其中，第二产业689862.9万元；第三产业1121074.1万元。
（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情况。2023年末，全县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76个，从业人员2053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254.5万元。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7个，从业人员84人，营业收入4199.1万元；数字产品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25个，从业人员143人，营业收入5348.6万元；数字技术应用业企业法人单位92个，从业人员1344人，营业收入47052.8万元；数字要素驱动业企业法人单位52个，从业人员482人，营业收入17654.0万元。

（五）新兴产业情况。2023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0个，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2个。全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4个，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167.5万元；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3个，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291.8万元。2023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213人年，R&D经费支出8442.9万元。

总体来看，卢氏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数据客观反映了五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进展、新成就。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统计工作部署，推动统计改革任务落实，通过经济普查年鉴、解读报告等多种形式陆续向社会公布更详细的普查数据结果，积极组织开发应用普查资料，充分发挥普查数据价值，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奋力谱写现代化卢氏建设新篇章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